
记者手记：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上述监狱民警只是全省 16700 多名监狱民警的一个缩影，他们默默无闻地坚守，

用忠诚与奉献、敬业与担当，在远离繁华都市的高墙里守护着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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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罗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出台《关于

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

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明确，自2023年1月8日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

理之日起，对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预

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

再以《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第三百三十二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

罚。目前正在办理的相关案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各办案机关应当依

法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涉案财物被查封、

扣押、冻结的，应当依法及时解除。

数月前，东北某地两位大货车司机因为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庭

审中，被告人贺某某、韩某当庭表示认罪认

罚。不知这两位司机是否提起上诉——如果

上诉且二审还未审理终结，那么根据《通知》，

两位货车司机就应该被立即释放。

不过，鉴于两位司机当庭认罪认罚，大概

率他们是没有上诉的。既然一审判决已经生

效，《通知》的出罪规定就和他们就没有关系，

他们依然要在监狱服刑。命运给他们开了一

个巨大的玩笑。

这里涉及的法律问题是既判力和溯及力

的关系问题。所谓既判力就是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对行为人有利的新法是否可以

溯及已经生效的裁判，在世界范围内，大致有

三种做法：

一种认为既判力的效力高于溯及力，对行

为人有利的法律不能溯及已经生效的裁决。我

国刑法采取这种立场，《刑法》第十二条规定：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

效判决，继续有效。”同时，相关司法解释也规

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

行为时的法律。”无独有偶，德国《刑法》第二条

第三款也规定：“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于裁判

前变更者，适用最宽之法律。”而如果判决已经

生效，新的有利规定不能溯及既往。

另一种立场针锋相对，认为有利于行为人

的法律之溯及力高于裁决的既判力。如西班牙

《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即使法律规定时已被

明确判决，被判决者正在服刑，只要对于犯罪及

过失罪之犯人有利，刑法具有回溯力。”意大利

《刑法》第二条规定：“行为后法律变更为不处罚

者，其行为不为罪；其已判决者,终止其刑之执行

及效力。”俄罗斯《刑法典》第十条也规定：“规定

行为不构成犯罪，减轻刑罚或者以其它方式改

善犯罪人状况的刑事法律，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既适用于在该法律生效以前实施犯罪的人，其

中包括正在服刑的人或者已经服刑完毕但有前

科的人。如果犯罪人因犯罪行为正在服刑，而

新的刑事法律对该行为规定了较轻的刑罚，则

应在新刑事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减轻刑罚。”

第三种立场则采取折衷说，认为新法的出

罪化规定高于裁决的既判力，对已生效的裁决

有溯及力，但新法的弱化刑罚规定低于裁决的

既判力，对于已生效的裁决没有溯及力。如法

国法律有规定：“新刑法的即行适用不影响依据

旧法完成法律行为的有效性。但是已受到刑罚

宣判之行为，依判决后之法律不再具刑事犯罪

性质时，刑罚停止执行。”

对于既判力与溯及力问题，我国1979年

《刑法》没有直接回答，1997年《刑法》从维护国

家判决稳定性的立场出发，采取了第一种立场，

认为既判力高于溯及力。现行刑法采取这种立

场主要有现实和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国正处于转型社会，

既定的法律往往无法适应飞速变迁的社会环

境，刑法修改的频率较大。从1997年至今，刑

法已经历经十一次修正。因此，如果对行为人

有利的法律可以溯及已经生效的判决，那将导

致大量的已决案件涌向各级法院，造成严重的

审力不足。另外，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传统也

使我们缺乏对法律的尊重，树立法院判决的权

威亦是当务之急。

从观念的角度来看则是长期社会本位思

维。司法机关习惯性认为社会利益高于个人

利益，认为刑法最重要的使命在于惩罚犯罪，

而保障人权只是惩罚犯罪的下位价值。因此

在既判力和溯及力的冲突中，也就自然会认为

前者效力要高于后者。

法律问题非常复杂，任何一种立场都具有

相对的合理性，不宜陷入独断论的恶性循环。

作为一种智识上的鸦片，独断论往往需要更多

的独断来证明自己的正确。现实问题并不是非

黑即白，非此即彼，折衷立场有一定合理性，在

将来修改刑法时可以予以考虑。

第一，刑法既要惩罚犯罪，又要保障人

权。两者互相制约与平衡，是并列而非主次关

系，不能厚此薄彼，不能为了保障人权完全漠

视惩罚犯罪的需要，也不能为了惩罚犯罪无视

人权保障的任务。新法出罪化规定代表着法

律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既然新法认为行为不再

具有社会危害性，维持既定的有罪判决也很难

获得民众的认同，反而会极大地影响法律的尊

严。法的权威和尊严并不单靠强力的推行，还

需要民众真心的认同。

第二，新法的出罪化的规定表明服刑人的社

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已经消除，因此对他们惩

罚的依据也就相应消失。在这种前提下，如果继

续维持以前的判决，显然不符合刑罚的目的。缺

乏正当性的惩罚也很难获得服刑人员的认可，他

们很难安心“改造”，甚至会激化他们对社会的愤

懑和仇恨，导致出狱之后，“再次”实施犯罪。

第三，行刑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对于没有

必要施加惩罚的行为人让其提前释放反而可

以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利用有限

的资源去对付更为严重的犯罪，这在司法资源

相对匮乏的我国尤为迫切。

当然，刑法修改需要假以时日，司法机关当

前能够做的就是为他们积极地寻求减刑和假释

的机会。法律一个小小的调整，背后是一个个

具体人的悲欢离合。有温度的司法应该在法律

变更之后，积极地进行补救，而不是无动于衷。

比如，刑法规定的假释条件是“被判处有期徒刑

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

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

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

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

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

行刑期的限制。”新法的出罪化规定可以考虑解

释为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假释的特殊情况。另

外，宪法也规定了特赦制度，如果启动赦免程

序，也可以免除相关服刑人员的刑罚。

刚性法律也应有柔软的一面，它应该体

会人性的软弱，慰藉被误伤的心灵，带给人们

对正义与良善的盼望。子曰：“听讼，吾犹人

也，必也使无讼乎。”法律不能无视民众的常情

常感，法的权威和尊严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说

辞，也非形而上学的逻辑推导，从根本上来说

它必须归结于对具体个体权利的尊重与捍卫，

从而获得民众内心深处的尊重与敬畏。

“乙类乙管”后,他们怎么办？

（上接2版）

罪犯张某某曾是监区出了名的“刺

头”。由于自小受父母溺爱，养成了处处

唯我“独尊”和自由散漫的陋习，2020 年

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监

后，他曾一味消极、抵触，并绞尽脑汁想

要逃避改造，还经常和同犯发生口角，大

家都不愿意跟他交流。胡何伟通过“育

新”广播站，历时半个月，3次将罪犯张某

某邀请走近广播站录制室，参加微访

谈。感受到胡何伟的用心，张某某讲述

了自己的改造历程，随着主播民警的进

一步引导，最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通

过广播站《点歌送祝福》栏目，向监区全

体罪犯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并希望得

到大家的谅解。

“我能坚持”

作为一名工作了 33 年的护理人员，

“仔细”和“认真”，是省长湖监狱医护民

警张雪源的座右铭。

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到下午三四点

钟，张雪源就会拎着一大袋物品，走向监

狱南大门。到了大门边的帐篷底下，她

拿出各类标本，清点一遍，放入标本箱，

最上层放置冰袋，然后记录标本数量，做

好交接。这是已经快退休的她，在疫情

防控期间每天必做的一项工作——送核

酸标本。除了核酸采集、送样，张雪源还

要做好医疗废物处置、医疗器械消毒等

十分繁杂又不得有半点纰漏的工作，肩

上的担子着实不轻。

特别是医疗废物处置，由于监内医

疗垃圾处理必须要经过一个中转，每到

转运时，张雪源都要严格按照医疗废物

的运输处理标准，安排分类、封装、交

接。同事见她辛苦，心疼地劝她“雪源

姐，你歇一歇”，她却笑笑说“没事，我能

坚持”。

为了避免漏掉某项工作，张雪源把

“日必做、周必做、月必做”的工作都记

在本子上，做一件划一件，日复一日、周

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没有什

么高光时刻，但我们一直坚守在岗位上

就是不平凡了。”张雪源这样对年轻民

警说。

高墙内的“警”色


